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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困境与对策:人工智能重构下的广告运作

姜智彬　 马　 欣

摘　 要:人工智能作为模拟人类智能,是实现机器智能的颠覆性技术,最初在广告行业

的应用表现在程序化购买、实时竞价和数据分析管理等方面,随后横向扩展至广告运作的

其他领域,进而对广告运作流程进行了系统性、颠覆性的重构。 传统的广告运作一般表现

为广告调查和市场分析、广告策略和广告创意制作以及广告投放和效果检测等环节。 人工

智能重构下的广告运作则主要体现在消费者智能洞察、广告智能创作、广告智能投放和广

告智能应对等四个方面,构成智能广告。 智能广告是以数据驱动为基础,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广告内容的耦合生产、精准投放与互动反馈,从而个性化满足消费者生活信息需求

的品牌传播活动,其中,消费者智能洞察是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挖掘多端异构的消费

者市场大数据,建构数字化的消费者生活方式衡量体系进行消费者数字画像,从而智能化

地分析预测消费者真实准确的消费需求;广告智能创作是指针对精准的消费者画像,通过

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根据用户需求对文字、图形等创意元素进行智能创意组

合,制作千人千面乃至一人千面的个性化广告;广告智能投放是指对照数字化的消费者生

活方式衡量体系,准确识别消费者的生活场景,运用程序化投放工具优化广告投放媒体组

合,将个性化广告内容进行直达用户的广告投放;广告智能应对是指通过广告投放实时监

测相应的广告效果数据,获得准确和及时的广告反馈,并借助机器学习技术,根据不同的反

馈主动做出相应的实时应对,及时优化广告效果。 智能广告对数据具有极大的依赖性,然
而数据缺乏多元、数据孤岛、数据监管缺失、数据隐私安全问题等也为人工智能重构广告运

作带来了一系列困境。 由此,文章提出数据多元、法制监管以及数据脱敏等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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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作为影响广告运作变迁的重要因素,在“加速回报定律”的作用下,正在彰显“以指数级速度

增长”的力量[1] 。 人工智能是模拟人类智能,实现机器智能的颠覆性技术,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和党的十九大报告都提出要加快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 广告行业应用人工智能的技术

探索始于 2012 年,2016 年开始尝试商业化运用。 2017 年“双十一”期间阿里智能实验室研发的“鲁
班”系统制作并投放 4 亿张千人千面的海报,标志着人工智能已经开始重构广告运作的部分,并实现

商业化运作。
人工智能在广告行业的应用最初表现为程序化购买、实时竞价和数据分析管理;随后广泛应用

在消费者数据收集、消费者洞察[2] 和广告策略、广告创作、广告推荐、广告反馈等广告运作领域[3] 。
在消费者洞察的研究方面,使用大规模机器学习系统开发的“高维数据校准-堆叠新校准”两阶段算

法模型可对在线消费者进行转移学习识别[4] ;最大熵算法可以对消费者进行智能分类[5] ;使用布尔

模型、空间向量模型、概率模型以及潜在语义索引模型等智能算法可以分析消费者偏好[6] 。 在消费



者应对方面,使用偏粒子群和模拟退火的混合算法,对广告投放和口碑监测进行建模,可收集反馈数

据进而开展消费者个性化应对[7] 。 消费者洞察和应对需要收集和使用消费者数据。 在保护消费者

数据隐私的基础上有效利用数据,既是伦理问题也是法律问题[8] 。 人工智能可以提高消费者洞察的

精确度与完整性,现有研究从算法和理论两个方面展开,可在数据来源整合、算法提炼等方面开展后

续研究。 在广告创作方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未来广告实验室对智能广告创作的技术和方法进行

了初步探索。 阿里巴巴、华扬联众、利欧股份、宏盟集团、电通中国、筷子科技等公司在实践中探索把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广告策略、广告创意、广告制作的局部环节[9] 。 在广告投放方面,人工智能结合

模糊语言决策模型与遗传算法搜索模型,在满足预期的广告目标和预算限制的条件下可进行最佳媒

体组合投放[10] 。 面向数据矩阵的分层凝聚类算法,可自动响应网络消费者,识别消费者场景意义并

推荐合适的广告[11] 。 《华盛顿邮报》开发了原生广告发布平台 OWN,可根据消费者历史阅读或观看

行为的大数据生成个性化广告并进行定向投放[12] 。
智能广告是以数据驱动为基础,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广告内容的耦合生产、精准投放与互动

反馈,从而个性化满足消费者生活信息需求的品牌传播活动。 人工智能驱动的广告创作和智能投放

是近几年出现的新的广告运作方式,智能技术解决了海量广告创作的人力成本和时效问题,也为广

告智能投放提供了技术支撑。 人工智能重构广告运作是现实也是趋势,这种重构将深入到消费者洞

察、广告内容创作、广告投放与消费者应对等环节并深刻地改写其运作逻辑。 随着智能技术的日益

成熟和加快应用,亟须探讨人工智能在广告运作中的具体应用领域,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

方法。

一、人工智能重构下广告运作的应用领域

传统的广告运作,一般表现为广告调查、广告市场分析、广告策略、广告创意制作、广告媒体组

合、广告媒体投放、广告效果分析和广告反馈应对等环节。 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改变了传统广告的

运作:社会网络技术将广告调查和广告市场调查重构成消费者智能洞察,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广告

策略和广告表现重构成广告智能创作,深度学习技术将广告媒体和广告发布重构成广告智能投放,
机器学习技术将广告效果和广告反馈重构成广告智能应对。

人工智能对广告运作的重构,形式上是系统性重构,内涵上是颠覆性重构。 人工智能从形式上

解构了传统广告运作,形成消费者智能洞察、广告智能创作、广告智能投放和消费者智能应对的新型

运作方式;内涵上,人工智能构建了基于消费者全景画像的大规模个性化广告创作、全覆盖精准化广

告投放、主动型策略化消费者应对的新型算法模型。
(一)消费者智能洞察:基于多端数据挖掘的广告智能洞察

消费者智能洞察,指的是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挖掘多端异构的消费者市场大数据,建构数字

化的消费者生活方式衡量体系进行消费者数字画像,从而智能化地分析预测消费者真实准确的消费

需求。
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深入挖掘消费者的网络生活方式、行为轨迹、个性特征等信息,廓清多源海

量数据环境中消费者行为分析的脉络,分析消费者对不同数字触点的标签价值,构建多端数据来源

环境下消费者的社会网络,采用社会网络深度分析技术构建基于多端数据挖掘的消费者洞察方法,
建立广告目标、广告产品和消费者数据的匹配模型,清晰锁定个体目标消费者。

(二)广告智能创作:基于大规模个性化广告内容的智能创作

广告智能创作,指的是针对精准的消费者画像,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根据用户

需求对文字、图形等创意元素进行智能创意组合,制作千人千面乃至一人千面的个性化广告。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目标语义提取和关联分析、基于内容的跨媒体分析和检索、观点和情感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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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键技术提炼广告内容智能创作的算法逻辑。 结合产品情况和消费者洞察结果,采用自然语言分

析技术比较不同广告策略的效果,进而提炼出有效的广告策略;探索语义深度理解和消费者实时互

动情景下广告创意的能力扩散效应,根据广告创意和用户互动触点匹配模型进行广告创意;凝练归

纳个性化广告内容智能创作算法,制作可供分类使用的大规模广告内容。
(三)广告智能投放:基于全景化消费者深层偏好的智能精准投放

广告智能投放,指的是对照数字化的消费者生活方式衡量体系,准确识别消费者的生活场景,运
用程序化投放工具优化广告投放媒体组合,将个性化广告内容进行直达用户的广告投放。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整合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网络足迹、APP 数据、地理信息等大数据,采用神经

网络和深度学习方法,研发消费者行为渠道指标系统。 通过跟踪消费者主动行为模式的智能推理运

算,测量媒介投放效果。 通过研究内容语义型媒介、消费者使用型媒介和购买转化型媒介的不同组

合,对广告投放触点进行算法模拟,依据实时动态调整的消费者反馈数据,更新并重构广告投放媒介

的关键指标体系,生成新的消费者参与互动、千人千面的广告智能投放策略。
(四)广告智能应对:基于多源异构广告效果反馈的智能主动应对

广告智能应对,指的是通过广告投放实时监测相应的广告效果数据,获得准确和及时的广告反

馈,并借助机器学习技术,根据不同的反馈主动做出相应的实时应对,及时优化广告效果。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根据多源(PC 端、移动端、OTT 端等不同来源)异构(图像、声音、文字、数字等

不同表达形式)的消费者实时反馈数据,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层次聚类、神经网络、主成分分析等方

法)抽取并融合数据特征;结合行业经验和相关文献分析,采取综合指标体系测评广告投放效果,并
精炼消费者个性化应对策略的规则表达;最后,采用强化学习和知识图谱方法,根据抽取的消费者反

馈的数据特征,智能选择消费者个性化主动应对策略。

二、人工智能重构下广告运作的数据困境

人工智能重构的广告运作中,消费者智能洞察在消费者轨迹卷宗的基础上进行萃取、分析;广告

智能创作抓取消费者近三个月的热点话题、句式进行分析进而智能生成广告内容;广告智能投放根

据消费者行为、生活方式特征与媒介使用习惯进行个性化投放;智能应对建立在消费者广告反馈数

据的基础上。 因此,数据是人工智能重构广告运作所面临的关键问题,笔者在下文对此展开专门

探讨。
(一)数据来源缺乏多元,孤岛问题严重

大数据是指基于海量、多样化的数据集合,通过云计算的数据处理与应用模式,经快速获取、处
理、分析等手段形成的智力资源和知识服务能力[13] 。 智能广告依赖大数据来定位和分析受众,针对

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进行“千人千面”的广告投放,从而达到精准化数字营销的目的。 大数据的使用

改变了传统的流水线营销模式,并新增了反馈环节,根据反馈数据,优化新一轮广告投放,提升投放

效率。 对数据的大量使用和不断积累,形成了智能广告业的大数据流。 人工智能时代,用户大数据

资源的多少和优劣成为决定智能广告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14] 。 目前,制约智能广告业发

展的主要数据问题,首先表现在多样性的缺乏以及严重的数据孤岛现象。
智能广告业目前使用的大数据以用户的行为痕迹数据为主。 所谓行为痕迹数据,是指在网络与

信息技术时代,用户在搜索、浏览、订阅、评论等线上行为中留下的痕迹,以数据的形式存放于服务器

中。 Facebook 收集 13 亿用户对名人、企业以及政客发布的内容进行的点赞行为,将这一类数据与用

户对社会或商品的意见相关联,并将由此产生的用户档案出售给相应的广告市场,以实现广告商在

Facebook 平台上的精准投放。 Google Gmail 同样依据用户的搜索历史关联广告商,而 Amazon 则按照

用户在站内的搜索和购物历史建立档案。 尽管互联网的普及降低了获取用户行为痕迹数据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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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用户行为痕迹数据对于精准营销依然有重要价值。 然而,此类数据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它仅记

录了用户的线上生活。 生活在真实世界的人,其线下行为更加真实和完整,因而消费者线下数据往

往更有厚度。 现有的大数据集,量性数据占据主导,质性数据不是缺位就是被生硬粗糙地转化为数

字。 仅仅通过量化数据关联分析,由于抹杀了历史、理论和主体性,对用户的画像仍旧可能失准,大
数据难见成效也在意料之内[15] 。

智能广告业的发展除了受到大数据本身的广度和深度的约束以外,数据孤岛对企业营销的影响

也是巨大的。 一方面,BAT 巨头牢牢垄断着头部流量。 自程序化购买进入广告业以来,各种数据平

台相继组建起来,然而终究只是小流量主面对强权压迫下的联合,并未能彻底打破垄断局面。 另一

方面,大量企业仍然采用零散化的方式管理数据,缺乏集中式的数据管理策略。 企业中每个部门产

生的数据被各自存储,由于各部门的职责不同,对数据的定义与使用以及对信息系统建设的标准也

不同,从而导致了数据间缺乏关联性,数据库之间往往无法兼容。 数据孤岛的存在阻碍了大数据的

流动,封闭的数据资源影响大数据分析的精确性与广告投放的精准性[14] 。 不论是智能广告还是大

数据营销,只有在获取了多元场景的行为大数据之后进行的数据交叉分析才能立体化、多角度解读

消费者的行为和态度[16] 。
(二)数据获取缺乏监管,数据安全堪忧

数字化人格,是指根据数字化信息建立起来的人格[17] 。 智能广告正是基于这种数字化人格,建
立消费者档案,实现对目标受众的数字画像。 大数据时代,数字化信息的获取,除了直接对用户互联

网行为数据的搜集之外,更大一部分数据来自通过云计算的方式进行的“预测性分析”。 这种通过大

数据手段,从表层行为痕迹窥探和揣测用户的兴趣爱好、勾画用户行为踪迹的数据获取方式,得到的

是个人不曾公开的、甚至是不愿意被其他主体知晓的信息[18] 。 在这个过程中,信息非个人主动提

供,信息被使用时用户也完全不知情,遑论用户是否同意该信息被使用。 我国尚未有明确的法律法

规对此进行监督和管控,目前全世界仅有 2018 年 5 月开始实施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做了一

定的约束。
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前,2018 年春天发生的 Facebook 事件就已经将大数据时

代数据收集和存储的安全性问题带到了大众面前。 事件中,剑桥分析公司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

下,通过关联 Facebook 账号的小程序读取并收集用户本人及用户好友的信息,通过“预测性分析”,
在美国大选期间有针对性地推送信息和竞选广告。 Facebook 事件,已经证明了大数据分析拥有超过

人们预期的超强能力,也对数据获取的合法性和数据存储的安全性发出了警告。 剑桥公司正是钻了

法律和监管的漏洞,完成了这次美国大选的精准营销。
由于大数据开放共享的生态环境尚未形成,智能广告除了依赖各种数据平台之外,购买数据也

是广告和营销公司获取数据的途径之一。 大数据交易的目的是促进数据的流动和价值体现,通过不

同行业间的数据碰撞带来更丰富的价值。 促进高价值数据汇聚对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目前半开

放数据格局下数据市场的多样化需求,有助于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提升广告营销精准度。 然而,随
着数据交易类型的日益丰富,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完备的数据法律体系构建之前,数据交易的权

属不明、隐私安全、监管缺失等问题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目前,加强对数据获取合法性的监

管和对数据存储安全性的保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三)敏感数据缺乏处理,隐私保护困难

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数字信息,同时也加快了数字信息的传播速度,这也使得数据隐私

问题日益严重。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人们在数字生活空间留下的数据足迹越来越多,大数据云计

算正是根据这些数据的累积性和关联性进行预测性分析。 用户在单个触点留下的信息也许不会暴

露用户的隐私,但是当这些数据足迹串联起来,将某一用户的多个行为从不同的独立地点聚集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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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时,隐私数据就有很大可能暴露出来。
隐私数据,即敏感数据,最常见的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位置、电话、在线身份等与个人生活、工

作密切相关的信息。 敏感数据从其产生、存储到应用、交换,这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被泄露或窃取

的可能。 为了保护敏感数据,目前大多数企业都加强了数据安保工作。 当前,对数据安全的防护手

段主要包括对称 /非对称加密、同态加密、访问控制、安全审计和备份恢复等[19] ,从对数据本身的严

加防守、对数据受到外来威胁时的抵御和当数据发生问题时的解决对策三个环节进行数据安全和用

户隐私保护。 现有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已经可以非常全面地保障一般数据的安全性,但是对于敏

感数据来说仍有欠缺。
智能广告无法摆脱对于大数据的依赖,然而对于数据尤其是敏感数据的严密防护,也会影响到

已有的数据处理及分析过程,从而阻碍智能广告行业的发展。 Informatica 公司大中国区首席产品顾

问但彬曾分析说:“至关重要的是,企业既要保护数以百计的应用程序和数据库免受业务用户、生产

支持团队、DBA、开发人员以及离岸和外包团队的不利影响,同时又要让他们完成他们的工作” [20] ,
这直接指出了当下大数据营销的最大矛盾,即如何在保护隐私安全的同时不影响正常的大数据

使用。

三、人工智能重构下广告运作数据困境的解决路径

数据的便捷使用与数据安全及消费者隐私保护之间存着零和博弈,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权衡与取

舍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呼吁快速建立数据使用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外,研究者提出从数

据多元、数据监管和数据脱敏三个方面开展相关对策研究。
(一)以数据的多元矫正数据的偏差

为了弥补行为痕迹数据的单一性和片面性,将用户线下行为转化为相应的数据,并与用户线上

行为数据相匹配,就显得十分重要。 而物联网的普及恰好可以解决现有的数据单一化的困境。 随着

物联网的接入,传感器作为“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将其广泛应用于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各

个方面,对于将用户线下行为转化为数字信息有着积极作用。 2015 年麦肯锡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全
球物联网有望渗透的下游应用市场规模将在 2025 年之前成长达到 3． 9 万亿—11． 1 万亿美元,达到

约 11%的全球经济占有率,并与城市管理、生产制造、家庭事务、汽车驾驶、能源环保、物流运输、工作

办公、消费结算、个人健康等重要领域结合形成 9 个千亿级规模以上的细分市场[21] 。 届时,信息的

来源将会覆盖用户生活的绝大多数线下场景,大数据将会达到空前的多元化,基于大数据的广告营

销将会实现更大程度的精准化和高效化。
数据的多元化也要求数据与数据之间以及数据拥有者之间打破壁垒,构建大数据开放共享的生

态格局。 首先应对企业各部门的主要业务流程进行整合,把不同的业务系统串接起来,从而加强数

据间的紧密性,减少重复数据和无效数据,提升数据质量。 同时推进政府、企业和行业信息系统的统

一化管理,制定信息管理的相关标准,减少不同行业之间由于行业门槛造成物理性的数据孤岛现象。
近年来程序化购买中出现的 DMP、DSP、SSP 等数据平台的建立正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这种数据共

享方式通过碎片资源、独立微小个体的联合,在一个共同遵守的业务规则下,依托一个共有平台有效

提升竞争力,既保证了独自发展模式的自由度最大化,同时也能有效整合各自资源[22] 。 当然,在今

后的智能广告和大数据营销行业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对这类数据平台进行集中优化建设,同时也要

尝试打破几大头部流量公司的云数据之间的壁垒,这样才能逐渐构建良性的大数据生态。
在政策上,为了推动建设大数据的开放共享,我国业已发布了一些管理条例和办法,如针对自然

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相关数据的《科学数据管理办法》,但是现有的相关措施还仅限于少数行业和领

域,在广告营销方面暂时尚无系统的措施来推进。 随着大数据产业今后的发展,从政策上推动大数

·06· 　 2019 年第 3 期



据共享生态的建设必将是大势所趋。
(二)以法治监管促进共享开放

关于大数据和大数据活动的监管法案,目前已经正式施行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唯一系

统化针对性的法律条例。 它适用的范围包括能够被欧盟境内的个人访问和使用、产品或服务使用英

语或特定欧盟成员国语言、产品标识的价格为欧元的任何网站和 APP [23] 。 即只要涉及向欧盟境内

提供服务并处理个人数据,都适用于该条例。 该条例看似仅对欧洲国家进行了监管,但在全球化的

时代,它还是影响了全球大部分的大数据业务。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于大数据营销也作了要求和管束。 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数字画像”的定

义:“是指为评估与自然人相关的某些个人情况,对个人数据进行自动化处理、利用的方式,特别是针

对与自然人的工作表现、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个人偏好、兴趣、信度、习性、位置或行踪相关的分析和

预测。”数字画像是智能广告和大数据营销的基础,欧盟此次对这一概念的扩大化和具体化,为今后

对数字画像过程中的数据使用制定了标准,也方便在今后加强对这一行为的监管。 欧盟在明确“数
字画像”概念的同时,也对数据控制者提出了要求。 条例的第 13 条的第一项规定了控制者在获取个

人信息时,应该向数据主体提供包括控制者身份和详细联系方式、个人信息处理的目的以及处理的

法律基础等在内的各类信息,个别情况下,甚至需要向用户说明控制者或第三方追求的利益。 此外,
还对用户在接受数字画像过程中的知情权、拒绝权和个人决策权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随着欧盟这一条例的正式生效,数据安全将极大程度地得到保障,数据交易中的种种乱象也将

得到规制,但与此同时,大数据营销活动也势必要受到影响。 监管的加强意味着数据获取难度的同

步增加,对于数据活动的限制也在增加,这对于智能广告业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尽管目前我国尚未

出台相关数据法律法规,但是考虑到数据监管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只有建立起良性的大数据开放共

享生态,才能在接受监管时保持开放与约束之间的平衡,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环境变化给企业

业务带来的影响。
(三)以数据脱敏保障隐私安全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施行,在保护用户隐私方面也迈出了一大步。 条例首次提出了数据

主体拥有数据可携带权(即数据主体可以无障碍地将个人数据从一个信息服务提供者处转移至另一

个信息服务提供者的权利)、数据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在其个人数据信息不再有合法之需时要求将

其删除或不再使用的权利)等概念,赋予了数据主体保护个人隐私安全的主动性,增强了数据主体的

隐私保护意识。
针对已经获得的敏感数据,运用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才能在尽可能少损失数据信息的情况下最大

化地隐藏用户隐私,这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大数据的焦点话题。 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可行

的建议,如保护隐私的数据挖掘( privacy preserving data mining)法[24] 、差分隐私( differential privacy)
法[25] ,但是这些方法距离实际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提出了数据的假名化和匿名化的概念。 所谓假名数据,是指对个人数据

处理后,在没有特定信息参考(该特定信息被安全地单独保存)的情况下,不能指向特定人的数

据[26] ,假名数据仍然属于个人数据。 而匿名化则是一种使个人数据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指向特定

数据主体的数据处理方式。 从普通的敏感数据,到假名数据,再到匿名数据的过程,就要求数据拥有

者完成数据脱敏的处理。 智能广告和大数据营销作为涉及敏感信息的行业之一,对于数据脱敏的需

求是巨大的。 根据不同的数据使用需求,使用不同的脱敏策略,对数据进行不同程度不同类别的脱

敏处理是在不影响营销效果的前提下,最有效地保护用户隐私安全的途径。 此外,引入隐私风险评

估机制,鼓励根据个案实施数据匿名化的风险评估,并基于评估结果,适时调整匿名化策略也是优化

数据脱敏效果、保护用户敏感信息的重要举措之一。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未来如果将其全面运

用到智能广告体系中来,也将会是一种保障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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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数据为广告行业的智能化带来了新的机遇,人工智能已经基本完成了在广告行业的布

局[27] 。 人工智能技术在广告中应用的方式、形态随着数据、算法和算力的发展处于不断地推进与变

化中。 人工智能重构的广告运作对不断变化中的广告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数据的规范、使用边界与数据伦理等问题能否解决是广告智能化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 不论是打破

数据孤岛、追求用数据的多元矫正数据的偏差,还是加强对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的监管,在保护用户

隐私安全的情况下实现大数据营销效果的最大化,这些都是人工智能给广告业带来的新挑战,也是

广告业涅槃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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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Advertising Operation
und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construction

Jiang Zhibin,Ma Xin(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n overturning technology that can simulate the intelligent behaviors
of human and make machines intellectual. The initial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lies in programmatic purchasing, real-time bidding and data analysis. Then it expands horizontally
to other fields of advertising operation, and in turn reconstructs the whole advertising operation systematically
and thoroughly. The traditional advertising operation generally includes market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media strategy and creative production, as well as media planing and buying and effect evaluation. Now, the
reshaped advertising operation involves intelligent consumer insight; intelligent advertising creation; intelli-
gent media planing and audience purchasing and intelligent response, of which the four parts constitute the
intelligent advertising. Intelligent advertising is a data-driven br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y, which uses 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the coupling production of advertising content, precise advertising
serving and interactive response in order to meet consumers'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needs. Specifically,
intelligent consumer insight refers to portraying consumers ' digital profile intelligently and predicting
consumer demand with multi-terminals data mining, which use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mine multi-ends
and heterogeneous data of consumer market and construct consumers' digital lifestyle. Intelligent advertising
creation means producing personalized advertising content based on users' needs intelligently and creatively
through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deep learning. Intelligent media planing and audience purchasing
indicates accurately identifying consumer scenes by referring to the consumer lifestyle measuring system, and
directly delivering advertisement to consumers through programmatic purchasing tools. Intelligent response
suggests obtaining real-time feedback through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he ad serving data and timely optimi-
zing advertising performance through machine learning. However, because of the great dependence of intelli-
gent advertising on data, the lack of data diversity, data island, inadequate data supervision and data securi-
ty also trigger a series of problem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solutions like di-
verse data sources, legal supervision and data masking.

Key Words:intelligent advertising; intelligent consumer insight; intelligent advertising creation; intel-
ligent media planing and audience purchasing; advertising intelligent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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